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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40/2022 號文件 

2 0 2 0 至 2 0 2 3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2 年 9 月 6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FEHPWC 1  關 注 新 油 麻 地

避 風 塘 及 西 九

文 化 區 地 盤 污

水 排 入 維 港

委 員 有 以 下 意 見 及 詢 問 ：

(i) 相 關 部 門 和 機 構 未 能 在 會 議 前 提 供 書 面 回 覆 ，

委 員 表 示 失 望 。

(ii) 新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的 污 水 持 續 及 大 範 圍 地 出 現 ，

並 非 是 由 錯 駁 喉 管 而 造 成 。

(iii) 關 於 西 九 文 化 區 海 水 冷 卻 系 統 排 水 管 附 近 的 泡

沫 ， 委 員 質 疑 部 門 指 是 由 排 放 水 與 海 水 撞 擊 而

形 成 的 說 法 。

(iv) 建 議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( “西 九 管 理 局 ” )採 取 短

期 措 施 以 舒 緩 現 時 的 情 況 ， 例 如 把 排 水 口 延 伸

至 離 岸 較 遠 的 位 置 ， 或 把 排 水 口 安 裝 在 海 底 位

置 。

(v) 詢 問 有 關 臨 時 系 統 會 在 何 時 停 用 。

(vi)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和 機 構 在 書 面 回 覆 中 提 供 詳 細 數

據 ， 包 括 現 時 排 水 管 的 示 意 圖 及 排 水 管 與 泡 沫

的 距 離 。

(vii) 建 議 於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。

環 保 署

渠 務 署

西 九 管 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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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
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環 保 署 ” )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環 保 署 人 員 多 次 巡 查 西 九 文 化 區 一 帶 的 地 盤 ，

並 沒 有 發 現 有 地 盤 排 放 污 水 。  
(ii) 有 關 西 九 文 化 區 海 水 冷 卻 系 統 排 水 管 附 近 的 泡

沫 ， 署 方 曾 抽 取 西 九 藝 術 公 園 附 近 水 域 的 水 樣

本 作 比 較 ， 結 果 顯 示 兩 者 水 質 相 若 。 署 方 相 信

有 關 泡 沫 是 冷 卻 水 排 放 入 海 時 與 海 水 撞 擊 所 形

成 的 。  
(iii) 署 方 檢 視 了 西 九 管 理 局 提 交 的 水 質 檢 測 報 告 ，

沒 有 發 現 有 污 水 排 放 的 情 況 。  
(iv) 署 方 在 佐 敦 道 箱 形 雨 水 渠 的 上 游 共 發 現 約  1 6 0

個 錯 駁 個 案 ， 而 且 已 經 轉 介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。  
 
渠 務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署 方 一 直 關 注 西 九 海 面 出 現 泡 沫 的 情 況 ， 並 已

就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地 盤 進 行 監 察 ， 並 未 在 現 場 發

現 任 何 不 當 的 排 放 行 為 。  
(ii) 署 方 在 過 去 兩 個 月 對 油 尖 旺 區 的 地 盤 共 進 行 了

三 十 多 次 的 視 察 行 動 ， 期 間 曾 發 現 地 盤 有 不 當

排 放 的 問 題 ， 並 已 轉 介 其 他 部 門 跟 進 。  
(iii) 渠 務 署 會 繼 續 與 環 保 署 合 作 處 理 錯 駁 污 水 渠 的

個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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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西 九 管 理 局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(i) 西 九 管 理 局 曾 在 區 內 的 海 旁 工 地 進 行 環 境 調

查 ， 結 果 顯 示 工 地 並 沒 有 污 水 流 入 維 港 ， 而 工

地 的 水 質 處 理 設 備 亦 運 作 正 常 。 相 關 的 環 境 調

查 報 告 由 獨 立 的 環 境 查 核 人 員 核 實 ， 並 已 提 交

環 保 署 。  
(ii) 區 域 供 冷 系 統 的 運 作 沒 有 添 加 氯 氣 以 外 的 其 他

化 學 物 質 ， 不 會 對 海 港 造 成 污 染 。  
(iii) 西 九 管 理 局 會 定 期 檢 測 排 放 水 的 溫 度 及 氯 氣 水

平 。 根 據 7 月 的 檢 測 結 果 ， 排 放 水 的 平 均 溫 度

及 氯 氣 水 平 均 沒 有 超 標 。  
(iv) 海 面 出 現 泡 沫 有 多 種 成 因 ， 現 時 難 以 確 定 。 若

部 門 需 要 就 海 面 出 現 泡 沫 作 更 深 入 的 研 究 及 分

析 ， 西 九 管 理 局 會 全 面 配 合 。  
(v) 西 九 管 理 局 正 推 展 演 藝 綜 合 劇 場 的 工 程 項 目 ，

當 中 包 括 區 域 供 冷 系 統 及 接 駁 到 海 底 的 永 久 性

海 水 排 水 口。工 程 項 目 預 計 在 2 0 2 4 年 第 四 季 後

落 成 ， 而 臨 時 排 水 管 將 會 在 屆 時 停 用 。  

       
FEHPWC 2  關 注 大 角 咀 衞

生 環 境 問 題  
 委 員 備 悉 地 政 總 署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的

書 面 回 應 ， 並 有 以 下 意 見 及 詢 問 ：  
(i) 區 內 後 巷 及 垃 圾 桶 旁 堆 滿 垃 圾，導 致 蟲 鼠 問 題。 
(ii) 食 環 署 已 在 旺 角 區 八 個 衞 生 黑 點 安 裝 閉 路 電

視 ， 委 員 詢 問 情 況 有 否 改 善 ， 以 及 有 否 成 功 檢

 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
地 政 總 署  
路 政 署  
食 環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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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控 的 個 案 。  
(iii) 希 望 食 環 署 反 映 前 線 人 員 在 執 法 時 的 難 處 ， 以

及 對 人 身 安 全 的 憂 慮 ， 亦 希 望 香 港 警 務 處 ( “警
務 處 ” )和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向 上 級

反 映 相 關 情 況 。  
(iv) 建 議 從 法 例 方 面 着 手 ， 協 助 或 強 制 業 權 人 處 理

私 人 地 段 的 棄 置 車 輛 問 題 。  
 
運 輸 署 回 應，有 關 棄 置 車 輛 的 聯 合 行 動 已 擴 展 至 後

巷 範 圍 ， 署 方 會 積 極 配 合 民 政 處 統 籌 的 聯 合 行 動 。  
 
警 務 處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早 前 警 方 曾 聯 同 民 政 處 和 食 環 署 在 雷 生 春 附 近

的 後 巷 進 行 清 潔 行 動 。  
(ii) 警 方 會 繼 續 並 積 極 配 合 與 其 他 部 門 進 行 聯 合 行

動 。  
(iii) 若 食 環 署 人 員 在 執 行 職 務 時 受 到 恐 嚇 或 襲 擊 ，

警 方 定 會 盡 力 保 障 他 們 的 安 全 ， 相 信 不 會 出 現

食 環 署 人 員 因 被 恐 嚇 而 不 能 執 法 的 情 況 。  
 
地 政 總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地 政 總 署 會 積 極 配 合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統 籌 關 於

棄 置 車 輛 的 聯 合 行 動 。  
(ii) 私 人 街 道 及 後 巷 位 於 私 人 地 段 內 並 受 其 他 相 關

法 例 及 地 契 所 規 管 ， 署 方 會 積 極 配 合 相 關 部 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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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的 跟 進 行 動 。  
 
路 政 署 回 應 ， 署 方 會 參 與 由 民 政 處 統 籌 的 聯 合 行

動 。  
 
食 環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食 環 署 會 視 乎 各 衞 生 黑 點 的 問 題 性 質 ， 增 加 清

掃 或 清 洗 街 道 的 次 數 ， 以 及 加 強 滅 鼠 工 作 。  
(ii) 食 環 署 會 聯 同 民 政 處 向 附 近 的 大 廈 和 商 舖 加 強

宣 傳 及 進 行 衞 生 教 育 ， 呼 籲 他 們 妥 善 處 理 垃 圾

及 做 好 防 鼠 工 作 。  
(iii) 署 方 會 加 強 夜 間 在 後 巷 及 衞 生 黑 點 的 巡 查 和 執

法 。  
(iv) 署 方 會 積 極 考 慮 在 大 角 咀 區 內 加 設 攝 錄 機 ， 亦

可 在 會 後 補 充 旺 角 區 內 已 裝 設 攝 錄 機 的 黑 點 的

檢 控 數 字 。  

       
FEHPWC 3  響 應「香 港 新市  

容 」計 劃  跟 進

區 內 衞 生 黑 點

問 題  

 委 員 備 悉 食 環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， 並 有 以 下 意 見 及 詢

問 ：  

(i) 區 議 會 未 被 納 入 「 香 港 新 市 容 」 計 劃 的 「 地 區

事 項 統 籌 工 作 組 」 ( “工 作 組 ” )， 亦 不 是 區 內 衞

生 黑 點 事 宜 的 諮 詢 成 員 ， 委 員 對 此 表 示 失 望 。  
(ii) 詢 問 就 「 香 港 新 市 容 」 計 劃 在 地 區 上 統 籌 工 作

的 聯 絡 部 門 為 何 。  

 食 環 署  
民 政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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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iii) 詢 問 部 門 如 何 界 定 衞 生 黑 點 ， 以 及 流 程 為 何 。  
(iv) 建 議 食 環 署 加 強 在 夜 間 執 法 。  
(v) 建 議 提 高 非 法 棄 置 垃 圾 的 罰 則 以 提 高 阻 嚇 性 。  
(vi) 建 議 食 環 署 前 線 清 潔 人 員 在 發 現 不 屬 其 工 作 範

圍 的 雜 物 時 ， 迅 速 向 上 級 匯 報 ， 以 便 上 級 即 時

把 個 案 轉 介 相 關 部 門 ， 節 省 行 政 時 間 。  
(vii) 「 香 港 新 市 容 」 計 劃 規 模 龐 大 ， 單 靠 食 環 署 、

路 政 署 、 運 輸 署 、 警 務 處 等 執 行 部 門 未 必 可 以

應 付 ， 因 此 建 議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亦 參 與 其 中 。  
(viii) 希 望 民 政 處 能 向 工 作 組 轉 達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 
食 環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工 作 組 歡 迎 區 議 會 及 地 區 人 士 就 地 區 衞 生 黑 點

提 出 意 見 ， 並 會 聯 同 相 關 部 門 就 有 關 意 見 進 行

參 考 及 作 出 適 切 跟 進 。  
(ii) 食 環 署 會 靈 活 調 配 資 源 以 加 強 清 洗 街 道 及 滅 鼠

的 行 動 ， 以 配 合 「 香 港 新 市 容 」 計 劃 。  
(iii) 若 署 方 在 私 人 大 廈 的 公 共 地 方 發 現 環 境 滋 擾 問

題，會 向 有 關 人 士 發 出「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」，並 要

求 有 關 人 士 將 妨 擾 事 故 消 除 。  
(iv) 署 方 除 了 處 理 公 眾 地 方 的 鼠 患 問 題 外 ， 亦 會 繼

續 向 私 人 屋 苑 的 管 理 公 司 就 防 鼠 措 施 提 供 意

見 。  
(v) 若 食 環 署 清 潔 人 員 發 現 街 道 上 遺 有 建 築 廢 料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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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通 知 相 關 人 員 ， 後 者 會 即 時 將 個 案 轉 交 路 政

署 跟 進 。  
 
民 政 處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(i) 工 作 組 主 要 處 理 跨 部 門 的 地 區 環 境 衞 生 和 街 道

管 理 問 題 ， 包 括 非 法 棄 置 垃 圾 、 樓 宇 滲 水 、 冷

氣 機 滴 水 、 鼠 患 及 棄 置 車 輛 等 問 題 。 由 於 涉 及

多 個 部 門 ， 工 作 組 會 發 揮 督 導 及 統 籌 的 功 能 ，

而 民 政 處 會 繼 續 協 調 和 統 籌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，

清 理 在 公 共 道 路 及 後 巷 的 棄 置 車 輛 。  
(ii) 處 方 會 將 區 議 會 或 其 他 地 區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向 工

作 組 反 映 。  
(iii) 處 方 自 2 0 1 6 年 起，在「 油 尖 旺 地 區 主 導 行 動 計

劃 」 下 為 「 三 無 」 大 廈 或 管 理 不 善 的 大 廈 的 公

用 部 分 提 供 非 恆 常 的 清 洗 服 務 ， 藉 以 鼓 勵 「 三

無 」 大 廈 的 業 戶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， 以 處 理 衞

生 問 題 。  

       
FEHPWC 4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—  食 物 環 境 衞

生 署 / 警 務

處 定 期 匯 報

油 尖 旺 區 店

舖 阻 街 地 點

的 執 法 數 字  

 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︰  

(i) 詢 問 部 門 執 法 的 標 準 為 何 ， 如 何 決 定 作 出 口 頭

警 告 、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告 票 ， 抑 或 作 出 檢 控 。  
(ii) 在 果 欄 附 近 的 窩 打 老 道 曾 有 正 在 進 行 救 援 任 務

的 救 護 車 受 阻 ， 情 況 非 常 嚴 重 。 事 關 人 命 ， 希

  
食 環 署  
警 務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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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 警 方 多 加 留 意 。  
(iii) 大 角 咀 嘉 善 街 某 回 收 店 舖 的 營 運 車 輛 長 期 停 泊

在 雙 黃 線 上 ， 但 相 關 部 門 沒 有 對 其 採 取 行 動 ，

委 員 敦 促 警 方 多 加 留 意 。  
(iv) 果 欄 的 商 戶 知 道 食 環 署 不 會 在 夜 間 執 法 ， 以 及

阻 街 問 題 不 是 警 方 的 主 要 工 作 ， 因 此 能 肆 意 地

佔 用 街 道 。 委 員 詢 問 工 作 組 有 何 措 施 去 堵 塞 上

述 漏 洞 。  
 
食 環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若 店 舖 阻 街 的 情 況 及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較 輕 微 ， 食

環 署 人 員 會 先 作 出 口 頭 警 告 。 若 店 舖 屢 勸 不 改

或 阻 街 的 情 況 比 較 嚴 重 ， 署 方 人 員 會 直 接 檢 控

有 關 店 舖 。  
(ii) 署 方 的 主 要 職 責 是 環 境 衞 生 ， 以 及 就 無 牌 販 賣

及 阻 礙 清 潔 工 作 採 取 執 管 行 動 ， 但 果 欄 商 戶 在

夜 間 的 運 作 並 不 涉 及 以 上 範 疇 。  
 
警 務 處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解 決 店 舖 阻 街 問 題 並 非 警 方 的 主 要 工 作 。 若 阻

街 情 況 不 嚴 重 ， 警 方 會 先 作 口 頭 警 告 。 若 店 舖

願 意 配 合 ， 警 方 不 會 有 進 一 步 行 動 。  
(ii) 備 悉 嘉 善 街 的 違 泊 情 況 ， 會 多 加 留 意 並 在 必 要

時 進 行 票 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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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會 後 補 註：警 方 在 九 月 份 針 對 嘉 善 街 的 違 泊 情  
況 共 發 出 7 2 張 定 額 罰 款 告 票 。 )  

(iii) 備 悉 有 正 在 進 行 救 援 任 務 的 救 護 車 在 果 欄 附 近

受 阻 的 個 案 ， 警 方 會 正 視 問 題 ， 並 研 究 應 對 行

動 。  

      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2 年 9 月  
 


